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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电镀企业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工作实践，对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和排气量的计算和评价，电镀标准中对污染物
处理设施排气量的规定，第一类污染物在不同采样点评价标准的选择，重金属排放总量计算以及后续电镀企业废水、废气、
污泥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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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环保部发布了《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０ － ２００８）（以下简称“标准”），对电镀行
业及电镀项目废水和废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监测
和监控提出了要求。浙江、辽宁等地也对电镀企业
开展了行业整治［１］，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电镀行业的环境影响，促进了产业升级，但电镀
行业仍然存在着企业良莠不齐，环境污染较大的问
题。由于电镀行业电镀工艺种类多（镀铬、镀锌、
镀镍等），废水处理工艺复杂，现对电镀企业竣工
环保验收监测及后续监管中常见的难点问题进行
探讨［２］。

１　 电镀企业竣工环保验收监测难点问题
１． １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和基准排气量

标准对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和基准排气量作
了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企业稀释排放，从源头
上减少企业废水和废气的排放量，实现清洁生
产［３］，但在电镀企业验收监测中常常遇到单位产
品基准排水量和基准排气量较难计算和评价的情
况，主要原因如下：

（１）基准排放量标准的确定。电镀排放标准
要求在产生大气污染物的电镀工艺（如镀锌、镀
铬、镀铜、阳极氧化等）中设置局部的废气收集和
集中净化处理装置，并规定了相应的基准排气量，
但是电镀企业在废气净化装置设计和安装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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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车间布局、处理设施建设成本、后续废气净化设
施管理等因素，将１条或几条电镀生产线的废气统
一收集后进行净化处理。如某电镀企业把电镀车
间中５条电镀生产线的废气收集后汇总到废气总
管，再分配到６套碱喷淋塔（３用３备）进行处理，
标准只规定了镀锌、镀铬、镀铜、阳极氧化等针对某
一工艺的基准排气量，而实例中的５条电镀生产线
却包含了镀锌、镀镍、镀铜、镀铬等工艺，标准中未
对混排废气基准排放量的计算作出明确的规定。
笔者建议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

Ｑ混合＝
∑
ｎ

ｉ
Ｑｉ·Ｓｉ

∑
ｎ

ｉ
Ｓ ｉ

式中：Ｑ混合———混合废气的基准排气量，
ｍ３ ／ ｍ２；Ｑｉ———某一镀种废气的基准排气量，
ｍ３ ／ ｍ２；Ｓｉ———某一镀种日镀层面积，ｍ２ ／ ｄ。

（２）镀件镀层面积的核定较为困难。标准要
求镀件的镀层面积以法定报表为依据，在实际验收
监测中，有些企业电镀产品的产量报表以重量计或
者以件数计，并不知道产品的镀层面积。在实际工
作中，可根据产品的三维数模或者通过专门软件得
到其表面积，还可以通过实际统计、测量或换算得
到相对准确的镀层面积。
１． ２　 标准中对废气排放量的规定

标准规定了电镀企业排放的废气（氯化氢、铬
酸雾、硫酸雾等）排放浓度限值，不再执行相应的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１６２９７ － １９９６）中
的相关规定，同时规定了“单位产品基准排气”，即
指用于核定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面
积镀件镀层的废气排放量的上限值，通过限制企业
排气量，来防止稀释排放的情况。但标准并未规定
排气量的下限值，如果电镀企业设置的废气净化装
置风机的风量过小，就会直接影响车间废气收集效
率，难以把电镀生产线产生的污染物有效地收集到
废气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导致废气处理设施虽能够
达标排放，但车间无组织排放情况严重，因此标准
不能对电镀企业进行有效约束。笔者建议对电镀
企业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设置下限值或者对车间
的无组织排放浓度进行规定，确保电镀车间排放的
污染物能够被有效地收集处理。
１． ３　 第一类污染物标准评价

《电镀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ＨＪ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０）要求电镀企业对电镀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
理。含有第一类污染物（如含镍、含铬等）的废水
需要单独设置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合格后再和其他
综合废水混合，经过处理后回用或者排放。笔者在
验收监测时遇到如下问题，某电镀企业验收监测中
布设的监测点位有含镍废水处理设施出水口、电镀
废水站排放口、电镀企业总废水排放口（电镀废水
站排放水、生活污水、冷却废水等汇合后排入市政
管网），这３个点位所得到的总镍数据采用什么标
准评价值得研究。标准规定第一类污染物在车间
和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进行评价，因此总镍应该在
含镍处理设施出水口进行评价。而在实际情况中，
由于电镀企业污染物类型复杂，彻底分流非常困
难，监控位置在单股废水排放口后，易忽略其他含
镍废水或总排口的监控，导致监测结果不真实［４］。
笔者在验收监测中也发现，该企业虽对含镍废水设
置了单独的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却把镀化学镍的漂
洗废水排入综合废水系统进行处理，主要原因是废
水中含有硫酸镍、氯化镍、次磷酸钠、氯化铵、硼砂、
柠檬酸钠、柠檬酸铵等，仅通过调整ｐＨ值和混凝
沉淀处理不能将水中络合形式的镍离子去除。同
时，次磷酸盐的去除也需要有针对性，在调整废水
ｐＨ值的同时投加氧化剂，将废水中的次磷酸盐和
亚磷酸盐等转换为磷酸盐，并且破坏废水中的络合
物使镍离子游离出来，然后投加混凝剂和絮凝剂，
使磷酸盐和镍离子形成沉淀物而后去除。

综上所述，既然电镀废水中的第一类污染物很
难完全分流，那么也应该对电镀废水站排放口总镍
进行评价。为了防止污染物稀释排放，标准要求第
一类污染物在车间及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进行评
价，而电镀污水站排放口废水由于汇集了第一类污
染物（如含镍、含铬等）的预处理废水、酸碱废水、
综合废水等，镍的浓度肯定被稀释了，如果还按照
标准的规定来评价，违背了标准制定的初衷。另
外，厂区废水总排放口按标准来说可不作评价，但
是在实际验收监测中发现，电镀污水站排放口重金
属未检出，而厂区废水总排放口有检出的情况屡见
不鲜，所以笔者认为也应该对厂区废水总排放口的
污染物进行评价。刘亚军等［５］也对第一类污染物
总排口的排放标准作了探讨，提出了如何制定第一
类污染物总排口排放标准的建议。
１． ４　 重金属排放总量计算

在电镀企业验收监测时，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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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要求核算第一类污染物重金属排放总量，而排放
总量很难正确计算［６ － ７］，主要难点如下：（１）第一
类污染物彻底分流困难，如果以第一类污染物处理
设施排口作为核算节点，计算结果会偏小，且该节
点的废水排放量数据很难准确得到。（２）如果以
电镀废水排放口作为核算节点，虽然废水排放量数
据可以根据在线流量计得到，但是如果汇入其他废
水（如喷漆废水、电泳废水等），会导致计算结果不
准确。另外，如果总排口的第一类污染物浓度未检
出，给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带来较大困难，因为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ＨＪ ／ Ｔ ９１ － ２００２）
中规定，浓度低于方法检出限时，污染总量以０计。

２　 电镀企业后续监管存在的问题
２． １　 电镀废水监管

电镀废水监管中，在线监控设施作为环境监管
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
２４ ｈ连续不间断的监控，并实现监测数据与环保
监控中心联网，为企业和环境主管部门提供更加及
时、有效的企业污染排放信息，节省环境监管部门
大量人力和物力，促进企业环境守法意识［８］。

目前，由于技术和成本等原因，许多电镀企业
只安装了ｐＨ值、流量等常规在线监控设备，未安
装在线重金属监控设施，这就给企业提供了超标排
放的可能性。另外，由于《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验收技术规范（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４ － ２００７）中未列
出重金属在线监测设备的比对试验验收技术规范，
对于已经安装重金属在线监控设备的企业来说，一
旦在线数据超标，数据的有效性便难以保证，超标
数据难以应用于环境执法中。
２． ２　 废气监管

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的监管均
存在难点，原因如下：（１）在线监控设施和配套的
技术规范欠缺，目前比较成熟的废气监管设施只有
针对以固体、液体为燃料或原料的火电厂锅炉、工
业／民用锅炉以及工业炉窑等固定污染源的烟气
ＣＥＭＳ，与之相配套的技术规范是原国家环保总局
出台的《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７５ － ２００７），而鲜有针对电镀行业
酸性气体的在线监控设备，即使有目前也无验收技
术规范；（２）环境监察部门的废气执法检查较为困
难，受到采样条件（如接电、开孔、生产工况等）和
采样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在准备采样前，企业

已经把工况和废气处理设施调整到理想状态，因此
很难发现企业的超标排污行为；（３）有些电镀企业
为了节省成本，经常停运废气处理设施或者不及时
补充药剂，也给环境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２． ３　 电镀污泥监管

电镀企业产生的污泥属于危险固废，若处置不
当会带来严重的环境影响。电镀企业污泥的监管
也是难点之一，主要原因如下：（１）污泥产出单位
和收集单位违规操作。不如实填写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和擅自要求电镀收集单位虚填电镀污泥转移
量的情况时有发生；（２）电镀污泥堆放不规范。存
在随意堆放、倾倒和擅自转移电镀污泥等违法行
为［９］；（３）受利益驱动。一些无相关收集资质的单
位或个人回收的价格要高于有资质的单位，致使有
些企业主铤而走险，非法转移电镀污泥。

３　 建议
（１）完善电镀污染排放标准，使基层环保部门

在执行其标准时目的更加明确，更具有可操作性；
（２）大力发展在线监控技术在废水、废气监管

中的应用，并适时制定与废水、废气监控技术相适
应的在线监控验收技术规范；

（３）加大对电镀污泥违法案件的惩处力度，提
高企业违法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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